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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未来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周期和相关决策机制

1、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股东回报规划，根据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对公司正

在实施的利润分配政策作出适当且必要的修改，以确定该时段的股东回报计划。

2、公司董事会在制定规划时，应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情况，充分考虑公司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

当期资金需求，以保护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并兼顾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为基础进行详细论证，充分听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意见。

3、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并应对年

度内盈利但未提出利润分配的预案，就相关政策、规划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意见。

4、因国家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颁布新的规定或公司因外部经营环境、自身经营状

况发生重大变化，确有必要对公司既定的三年回报规划进行调整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详细论证和说

明原因，由董事会做出决议，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意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第五条 本规划未尽事宜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执行。本规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

解释，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修订时亦同。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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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设立

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目前，福建自贸试验区尚未挂牌，各项政策细则尚未完全明确，需要进一步熟悉相关的政策体系，加强风

险控制管理，避免发生政策风险。

一、设立公司概述

1、为充分利用福建自贸区的各项政策和区域优势，进一步拓展贸易业务，促进公司进行业务战略升级，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在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设立迪诺宝（厦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以下简称“迪诺宝” ）。

2、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次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在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3、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公司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迪诺宝（厦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海沧区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公司自有资金出资，持有迪诺宝100%股份

经营范围：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

以上内容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

三、设立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设立全资子公司是为充分利用福建自贸区的各项政策和区域优势，进一步拓展贸

易业务，促进公司进行业务战略升级。该全资子公司尚处于设立阶段，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影响。

截至目前，福建自贸试验区尚未挂牌，各项政策细则尚未完全明确，需要进一步熟悉相关的政策体系，加强风

险控制管理，避免发生政策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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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金、变更公司

名称及经营范围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新一代体外诊断技术产品目前尚处在前期科研开发阶段，能否实现产业化的规模生产还存在着较大的不确

定风险。

2、新产品必须获得国家质量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产品注册证后才能投放市场，国家安全检测监督管理部门对

产品技术的鉴定时间和审批周期可能较长，从而可能导致合资公司研发的新产品推迟上市，甚至还可能出现不能

取得产品注册证的情况。

3、新一代体外诊断技术产品能否顺利实现量产和市场开拓存在着不确定性风险。

4、新产品投入市场后，产品价格可能会随市场状况发生变化，同时也会受同行竞争、成本水平变化等的不确定

性影响，因此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金达威集团” )于2015年3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合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金、变更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了能

够更好的经营新项目，同意公司合资子公司厦门金达威食品安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进行

以下变更：1）将合资子公司注册资本由2,150万元增加至3,000万元；2）合资子公司名称变更为“厦门佰盛特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3）合资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 “（1）、从事医疗器械和诊断试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未涉

及前置审批许可的其他经营项目。”（以上变更事项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变更后的合资公司主要进

行新一代体外诊断技术的研究和市场推广，发展新型高灵敏、快速便捷的体外诊断方法。

2、本着降低投资风险的原则，公司放弃此次增资的优先认股权。新增的850万元注册资本由股东厦门大学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大资产” ）以经评估确认的专利或专有技术作价出资认缴255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 合资子公司董事长江斌先生以货币形式认缴595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 持有合资公司股权

19.33%。

3、根据公司2013年8月1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发起设

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以超募资金现金出资1,505万元，持有合资公司70%股权，其中第一期货币出

资500万元已于2013年8月30日完成；根据公司2014年12月1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

的 《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用途暨使用超募资金为美国全资子公司KUC� Holding内保外贷支付银行保证金的议

案》，公司终止使用超募资金1,005万元人民币缴纳合资公司余下的出资。以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2013-035号及

2014-070号公告。公司将根据合资公司经营的需要，以自有资金完成余下的出资，本次增资完成后，持有合资公司

股权下调为50.67%。

厦大资产此次认缴新增注册资金255万元，加上至今尚未履行的须以经评估确认的专利或专有技术作价645万

元出资的前期注册资本金， 厦大资产应以经评估确认的专利或专有技术作价合计900万元认缴增资后合资公司的

注册资本金。

4、本次交易的投资方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江斌先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5、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合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金、变更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江斌作为本次交易的共同投

资方，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其余8名董事参与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必要的调

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要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7、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江斌先生,身份证号：350204196705******。

关联关系说明：江斌先生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目前，江斌先生通过厦门金达威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100,805,28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5.00%。

截止至披露日，公司与江斌先生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为0元。

三、其它投资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注册号：350200100004299

注册地址：厦门大学大南2号楼

法定代表人：滕伯刚

注册资本：13,863.0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13,863.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1、经营、管理学校的经营资产和学校对外投资的股权；2、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3、经营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股东情况：厦门大学持有100%股权。

2014年度的营业收入21,757.77万元、净利润536.38万元、2014年度期末净资产19,067.62万元，总资产41,875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合资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厦门金达威食品安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号：350200100019448

注册地址：厦门市海沧区阳光西路299号北侧厂房二楼

法定代表人：江斌

注册资本：2,15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3年9月3日

经营范围：（1）从事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的研发及食品检测分析仪器设备的生产和销售；（2）未涉及前置审批

许可的其他经营项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70%的股权，厦大资产持有30%的股权。

简要财务及经营数据：合资公司自成立以来，尚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实收资本人民币500万元，截止2014年12

月31日，总资产：327.53万元、净资产：325.32万元。

2、增资方式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由2,150万元增加至3,000万元，实收资本由500万元增加至698万元。新增的注册资本按以下

方式认缴：

（1）股东厦大资产以经评估确认的专利或专有技术作价出资认缴255万元；

（2）江斌先生以货币形式认缴595万元，所认缴的注册资本分期缴足，其中第一期货币出资198万元，于公司变

更注册资本前缴纳，其余按合资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与公司同比例同时出资到位。

3、本次增资完成后，合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金达威集团

1,505 50.67%

厦大资产

900 30%

江斌

595 19.33%

4、合资公司股东说明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本次增资扩股方案，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

五、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合资公司自成立以来，尚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实收资本人民币500万元，总资产327.53万元、净资产325.32万

元。本次增资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人事变动、土地租赁等情况，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后也不会产生重大关

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情形。

七、合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合资公司股东会由合资各方组成，股东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为5人，由股东推荐。其中，公司推荐三名董事，厦大资产推荐两名董事，并经股

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按公司章程规定行使职权。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金达威

集团推荐，经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合资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厦大学资产推荐，董事会聘任或解聘。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按公司章程规定行使

职权。

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监事由股东会委任，任期三年。监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

八、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合资公司的宗旨是本着加强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的愿望， 采用先进而适用的技术和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提

高产品质量，发展新产品，并在质量、价格等方面具有竞争能力，提高经济效益，使投资各方获得满意的经济效益。

为改变合资公司的经营状况，经过合资各方慎重研究，重新选定新经营项目，本着降低投资风险的原则，公司放弃

优先认股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免疫诊断是一种依赖于抗原抗体免疫反应的高灵敏、高特异性体外诊断检测方法。目前市场上常用的免疫诊

断方法主要为免疫诊断法和化学发光法。 合资公司新的经营项目主要从事基于新一代体外诊断技术的仪器开发

及相关酶试剂产业化生产。与基于光学的免疫诊断方法相比，新一代体外诊断技术在检测灵敏度、检测试剂成本

以及检测仪器设备上具有显著优势，因此，在体外诊断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九、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1、新一代体外诊断技术产品目前尚处在前期科研开发阶段，能否实现产业化的规模生产还存在着较大的不确

定风险。

2、新产品必须获得国家质量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产品注册证后才能投放市场，国家安全检测监督管理部门对

产品技术的鉴定时间和审批周期可能较长，从而可能导致合资公司研发的新产品推迟上市，甚至还可能出现不能

取得产品注册证的情况。

3、新一代体外诊断技术产品能否顺利实现量产和市场开拓存在着不确定性风险。

4、新产品投入市场后，产品价格可能会随市场状况发生变化，同时也会受同行竞争、成本水平变化等的不确定

性影响，因此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十、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有利于以一致的利益激励和约

束关联方做好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促进公司进行大健康行业战略布局，有效改善合资公司的业绩，减少上市公

司对外投资的风险。本次增资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将有利于公司长期经营业

绩提升。公司董事会对审议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义务，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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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3月1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15年4月9日下午2时30分在厦门市海沧区公司五层会议室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9日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4月8日－2015年4月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8日15:00至

2015年4月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3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阳光西路299号公司五层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1、凡截止2015年4月3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5、《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关于公司201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7、《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关于2015年度公司经营绩效考核方案的议案》；

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1、《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12、《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以上第5个议案《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第9个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需要以特

别决议审议通过；以上第5个议案《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第7个议案《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第8个议案《关于2015年度公司经营绩效考核方案的议

案》需要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公司独立董事陈旭俊、陈守德、杨朝勇将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四、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有

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5年4月7日至2015年4月8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4：30）；

3、登记地点：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阳光西路299号公司四层证券事务部；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626

2.投票简称：“金达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4月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金达投票”“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

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1� �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100

议案

1 1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00

议案

2 2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0

议案

3 3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00

议案

4 4

、《关于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4.00

议案

5 5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00

议案

6 6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6.00

议案

7 7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00

议案

8 8

、《关于

2015

年度公司经营绩效考核方案的议案》

8.00

议案

9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9.00

议案

10 10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00

议案

11 11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11.00

议案

12 12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2.00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

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

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

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8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5年4月9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

日）下午3：00。

2.�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 等资料，

设置6-8�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

元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 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在上午11：30� 前发出，则服务密码当日下

午13：00�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在上午11：30� 后发出，则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

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

方法类似。

（2）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

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中的一种，不

能重复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

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3.� 投资者可于次一交易日在证券营业部查询其使用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结果。对于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在投票结果的统计、查询和回报的处理上，分拆为对各项议案的投票，在查询投票结果回报时，显示为对各项议案

的表决结果。

4、在深交所开展业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账户、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

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等代理客户行使投票权利的集合类账户，需要根据不同委托人（实际持有人）的委托对同

一议案表达不同意见的，可以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分拆投票。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2、联系方式：

电话：0592-3781888，0592-6511111，0592-3781760

传真：0592-6515151

邮编：3610028

联系人： 洪彦、丁雪萍

特此通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格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附件1：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2015年4月3日， 本公司持有贵公司股份 股。 兹证明_______� � � � � � � � 先生/女士 （身份证号码：

）为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其全权代表本公司出席贵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并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

行使表决权。

特此确认！

股东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2015年4月3日，本人/本公司（即委托人）现持有贵公司股份________� � � � � � � � � � � 股。本人/本公司全权委

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理本人/本公司出席贵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按本授

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5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7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8

《关于

2015

年度公司经营绩效考核方案的议案》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1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12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注：1、委托人对委托的指示以在“赞成” 、“反对” 、“弃权” 栏内打“√”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

多项指示，否则受托人有权对该事项进行投票；

2、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3、单位委托需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自然人委托需经本人签字。

4、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特此确认！

委托人姓名或单位名称（签字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626� � �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2015-022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14年年度报告网上

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公司将于2015年3月23日（星期一）下午15：00～17：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2014年年度报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

全景网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兼总经理江斌先生、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陈佳良先生、董事兼财务

总监马国清先生、独立董事陈守德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洪彦女士、保荐代表人覃文婷女士、公司证券部相

关人员。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2015年 3月 19日 星期四

B5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接B54版)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十一、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层

法定代表人：吴骏

电话：（

0755

）

83007041 83007166

传真：（

0755

）

83007034

客户服务电话：

0755-26982993

网址：

www.ydsc.com.cn

（

95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

法定代表人：祝献忠

电话：（

010

）

58568007

传真：（

010

）

58568062

客户服务电话：

58568118

网址：

www.hrsec.com.cn

（

96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35

号庄家金融大厦

24

层

办公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35

号庄家金融大厦

24

层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电话：（

0311

）

86028442

传真：（

0311

）

66006244

客户服务电话：

4006128888

网址：

www.s10000.com

（

97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2

号高科大厦四楼

办公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99

号武汉保利广场

A

座

37

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电话：（

027

）

87618889

传真：（

027

）

87618863

客户服务电话：（

027

）

87618882

，（

028

）

86711410

、

028-86712334

网址：

www.tfzq.com

（

98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23

甲

办公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23

甲

法定代表人：马功勋

电话：（

024

）

23266917

传真：（

024

）

23255606

客户服务电话：

4006180315

网址：

www.stockren.com

（

99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29

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

A

座

-

大连期货大厦

38

、

39

层

办公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129

号大连国际金融中心

A

座

-

大连期货大厦

38

、

39

层

法定代表人：李红光

电话：（

0411

）

39673301

传真：（

0411

）

39673219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69-169

网址：

www.estock.com.cn

（

100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701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4

层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电话：（

010

）

66045608

传真：（

010

）

66045500

客户服务电话：（

010

）

66045678

网址：

www.txsec.com.cn/jijin.txsec.com

（

101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9

楼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9

楼

法定代表人：罗浩

电话：

021-38784818

传真：

021-68775878

客户服务电话：

021-38784818

网址：

www.cf-clsa.com

（

102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15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办公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15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客服电话：

0571-96336

网址：

www.ctsec.com

（

103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4

、

16

、

17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4

、

16

、

17

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电话：（

0755

）

83516094

传真：（

0755

）

83516199

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6-888

公司网站：

www.cgws.com

（

104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漕廊公路

7650

号

205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

号

8

楼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电话：

021-38600676

传真：

021-38509777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1-5399

网址：

www.noah-fund.com

（

105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峨山路

613

号

6

幢

551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

号

2

号楼东方财富大厦

2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服电话：

400-181-8188

网址：

www.1234567.com.cn

（

106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685

弄

37

号

4

号楼

449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1118

号

903-906

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传真：

021-68596916

客服电话：

400-700-9665

网址：

www.ehowbuy.com

（

107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东

2

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3588

号

12

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客服电话：

4000-766-123

网址

: www.fund123.cn

（

108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高翔路

526

号

2

幢

220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555

号裕景国际

B

座

16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客服电话：

021-58788678

传真：

021-58787698

客户服务电话：

400-089-1289

网址：

www.e-rich.com.cn

（

109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6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

2

号民建大厦

6

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传真：

(+86-10)62020088-8802

客服电话：

400-888-6661

网址：

www.myfp.cn

（

110

）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16

号中国中期大厦

A

座

11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16

号中国中期大厦

A

座

11

层

法定代表人： 路瑶

客服电话：

95162

、

4008888160

、

010-59539718

、

59539728

传真：

010-65807110

网址：

www.cifcofund.com

（

111

）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院

5

号楼

3201

内

3201

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院盘古大观

A

座

3201

法定代表人： 李招弟

客服电话：

4008080069

网址：

www.wy-fund.com

（

112

）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903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

7

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

2

楼

法定代表人：易峥

客服电话：

0571-88920897 4008-773-772

电话：

0571-88920879

传真：

0571-86800423

公司网站：

www.5ifund.com

（

113

）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

55

号惠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西面一层大堂和三、四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

55

号惠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西面一层大堂和三、四层

法定代表人：徐刚

客服电话：

95564

、

4008888929

公司网站：

http://www.Lxzq.com.cn

（

114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7

号发展银行大厦

25

楼

I

、

J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25

层

法定代表人：薛峰

客服电话：

4006788887

公司网站：

www.jjmmw.com

（

115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22

号泛利大厦

10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8

号保利广场

E

座

18F

法定代表人：王莉

联系人：吴卫东

电话：

021-20835787

传真：

021-20835879

（

116

）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4

栋

10

层

1006#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9

层

法定代表人：陈操

客户服务电话：

4008507771

公司网站：

t.jrj.com

（

117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14

号

1

幢

1

层、

2

层、

9

层、

11

层、

12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西路

3

号新恒基国际大厦

15

层

法定代表人： 王兵

客服电话：

95162

公司网站：

www.cifco.net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31

、

32

楼

法定代表人：朱学华

电话：（

021

）

38969999

传真：（

021

）

33627962

联系人：赵良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88-50099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19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021

）

31358666

传真：（

021

）

31358600

联系人：秦悦民

经办律师：秦悦民、王利民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6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6

楼

首席合伙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021

）

23238888

传真：（

021

）

23238800

联系人：傅琛慧

经办会计师：汪棣、傅琛慧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以优选股票为主，配合多种投资策略，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收益，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

定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投资范围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央行票据、可转换债券、权证、资产

支持证券以及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其中，股票投资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的

60%－95%

；债券、权

证、资产支持证券、货币市场工具及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

0－40%

；现金

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在

5%

以上。

此外，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如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投资品种的比例限制的，基金管理人可相应调整本基金的投资比例上限规定，不需经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审议。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1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对宏观经济、国家政策等可能影响证券市场的重要因素的研究和预测，并利用公司研究开发的数量模型工

具，分析和比较不同证券子市场和不同金融工具的收益及风险特征，确定合适的资产配置比例。本基金采取相对稳定的资产

配置策略，一般情况下将保持股票配置比例的相对稳定，避免因过于主动的仓位调整带来额外的风险。只有当基金管理人通

过研究发现市场的主导因素（宏观面、政策面和资金面等）发生实质性变化时，才会对资产配置比例进行较大幅度的主动调

整。影响本基金资产配置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

1

）宏观经济因素

宏观经济形势将从两个方面影响股市，一是对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影响，二是改变投资人的投资行为。由于股市往往对

宏观经济进行提前反映，因此，本基金管理人将重点关注一些宏观先行指标。

（

2

）政策因素

本基金管理人将重点关注的政策因素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证券市场宏观管理政策等。

（

3

）市场波动周期

市场的变化节奏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投资进出时机的把握对提高投资收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

4

）资金供求因素

资金供求情况也是决定我国证券市场运行状况的重要因素。

2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股票投资策略将采用

"

自下而上

"

和

"

自上而下

"

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投资策略优选出投资价值较高

的公司股票。在构建投资组合时主要以

"

自下而上

"

的优选成长策略为主，辅以

"

自上而下

"

的主题优选策略、逆势操作策略，优

选具有良好投资潜力的个股，力求基金资产的中长期稳定增值。总体股票投资策略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

1

）优选成长策略

我们认为，成长型股票通常都具有持续的高盈利增长的特点，伴随着市场对成长型股票的发现和认识，其股价也将经历

缓慢上涨到加速上涨的过程，特别是未来相当长时间的牛市环境中，高成长型股票的价格上涨往往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因此，

本基金将在判断上市公司业绩成长原则的基础上，着重对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进行分析，即以上市公司过去两年的主营业务收

入和利润增长率为基础，预测未来两至三年的利润增长率作为核心指标。同时，比较公司价值成长比率（

PEG

）、市净率（

P/B

）、

市盈率（

P/E

）等辅助指标在行业中的水平作为参考，综合考察上市公司的增长性和可持续性，根据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将公

司分为缓慢成长型公司、稳定成长型公司、快速成长型公司三种类型，针对每种类型的公司特点，精选具有吸引力的个股。

①

缓慢成长型公司。对于处在或接近行业生命周期顶峰的缓慢型成长公司，我们将关注那些具有特殊机遇的转机类公

司或者那些在资产负债表中隐藏有较高价值资产的资产类公司的投资机会。

②

稳定成长型公司。对于具有较快收益增长率、股价已基本反映公司稳固增长的稳定型公司，我们将关注该类公司中具

有较大潜在利润的新产品或增加公司的收益和股利的投资机会。

③

快速成长型公司。对于具有较高收益增值潜力的快速成长型公司，我们将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分析其增长率的持续

性，选择在未来数年内仍能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

（

2

）主题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

"

主题投资分析框架

"

（

Thematic Investing Analysis Frame)

对宏观经济中制度性、结构性或周期性等发展趋

势进行前瞻性的研究与分析，挖掘并投资于集中代表整个市场阶段发展趋势的上市公司。首先，寻找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趋

势，分析这些根本性变化的内涵和寓意；其次，认清使该种趋势产生和持续的内在驱动因素，挖掘出国内目前和未来的宏观大

背景下选择具有持续性的投资主题；随后，选择受益于主题因素的行业；最后筛选出主题行业中的龙头公司进行重点配置。

（

3

）逆向操作策略

本基金认为当股市接近波峰和波谷时，大多数投资者对市场走势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因此，本基金将努力确认大多数投

资者的心理，然后进行反向操作。举例来说，本基金将通过公开市场信息观察国内股票型投资基金现金占投资组合的比例，一

旦本季度股票型基金的平均现金比例明显超过上季度现金平均比例，本基金就倾向于增加下季度股票资产比例；当本季度股

票型基金的平均现金比例明显低于上季度现金平均比例，本基金就倾向于降低下季度股票资产比例。

3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可投资于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和可转换债券等债券品种，基金管理人通过对收益率、流动性、信用风险和风险溢

价等因素的综合评估，合理分配固定收益类证券组合中投资于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短期金融工具等产品的比例，构造债券

组合。

在选择国债品种中

,

本产品将重点分析国债品种所蕴含的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

根据利率预测模型构造最佳期限结构

的国债组合；在选择金融债、企业债品种时

,

本基金将重点分析债券的市场风险以及发行人的资信品质。资信品质主要考察发

行机构及担保机构的财务结构安全性、历史违约

/

担保纪录等。本基金还将关注可转债价格与其所对应股票价格的相对变化，

综合考虑可转债的市场流动性等因素，决定投资可转债的品种和比例，捕捉其套利机会。

4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实现权证投资时，将通过对权证标的证券基本面的研究，结合权证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估值水平，谨慎地进行

投资，以追求较稳定的当期收益。

5

、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将综合运用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个券选择和把握市场交易机会等积极策略，在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基础上，通过信用研究和流动性管理，选择经风险调整后相对价值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以期获得长期稳

定收益。

6

、其他衍生工具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密切跟踪国内各种衍生产品的动向，一旦有新的产品推出市场，将在届时相应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制订符合本

基金投资目标的投资策略，同时结合对衍生工具的研究，在充分考虑衍生产品风险和收益特征的前提下，谨慎进行投资。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80%×

中信标普

300

指数收益率

＋20%×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收益率。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

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股票指数时，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股票型基金， 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高预期风险和较高预期收益品种， 其预期风险收益水平高于混合型基

金、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

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７

，

８９４

，

８７９

，

２８８．７８ ９３．８０

其中：股票

７

，

８９４

，

８７９

，

２８８．７８ ９３．８０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５０

，

１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

其中：债券

１５０

，

１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６４

，

０１８

，

６２６．２３ ４．３２

７

其他资产

７

，

７５９

，

７７３．７３ ０．０９

８

合计

８

，

４１６

，

８５２

，

６８８．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７４

，

３８３

，

５４３．０８ ０．８９

Ｂ

采矿业

１４６

，

６９６

，

７６０．８７ １．７６

Ｃ

制造业

３

，

４９２

，

６８７

，

０６９．５５ ４１．８１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７００．００ ０．００

Ｅ

建筑业

２０６

，

９５７

，

４８１．１０ ２．４８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８４

，

０６３

，

９６２．５４ １．０１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１１

，

０１６

，

０３３．１４ １．３３

Ｈ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０

，

５６６

，

０４４．１８ ０．２５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２６

，

５５５

，

９４０．６１ ２．７１

Ｊ

金融业

１

，

０２５

，

９５７

，

４７０．０６ １２．２８

Ｋ

房地产业

１

，

６１１

，

１０２

，

５６１．９８ １９．２８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９９

，

７３８

，

０９２．１４ ３．５９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３

，

７２７．８１ ０．００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４３０

，

８６４

，

９３４．１６ ５．１６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８５

，

６７２．００ ０．００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６４

，

１９９

，

２９５．５６ １．９７

Ｓ

综合

－ －

合计

７

，

８９４

，

８７９

，

２８８．７８ ９４．５０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５３

，

９５７

，

３８４ ５８３

，

８１８

，

８９４．８８ ６．９９

２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３４

，

５７４

，

１２９ ５６８

，

０５２

，

９３９．４７ ６．８０

３ ６００３４０

华夏幸福

１２

，

１８９

，

２６６ ５３１

，

４５１

，

９９７．６０ ６．３６

４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２８

，

５０８

，

９３５ ３９６

，

２７４

，

１９６．５０ ４．７４

５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１５

，

１１７

，

５１９ ３３８

，

１７８

，

９００．０３ ４．０５

６ ００２３５８

森源电气

９

，

２６３

，

５９２ ３２４

，

２２５

，

７２０．００ ３．８８

７ ６０００８９

特变电工

２５

，

００７

，

８９５ ３０９

，

５９７

，

７４０．１０ ３．７１

８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１７

，

７０４

，

７８４ ２９２

，

１２８

，

９３６．００ ３．５０

９ ００２４５０

康得新

９

，

５６２

，

８０９ ２７７

，

０３４

，

５７６．７３ ３．３２

１０ ６００３１２

平高电气

１８

，

２８６

，

８６１ ２７１

，

３７７

，

０１７．２４ ３．２５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５０

，

１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５０

，

１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５０

，

１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４０２１２ １４

国开

１２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１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没有投资股指期货。

９．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无。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０．１

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政策

无。

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没有投资国债期货。

１０．３

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评价

无。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其他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也没有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

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１１．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１１．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

，

８４２

，

６０７．３６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４

，

６２１

，

２９３．２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９５

，

８７３．０９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７

，

７５９

，

７７３．７３

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期末本基金未持有可转换债券。

１１．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一）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截止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９．５６％ １．１８％ ３３．８５％ ０．９４％ －４．２９％ ０．２４％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５８％ １．３１％ －３．２９％ １．０９％ １１．８７％ ０．２２％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７１％ １．１５％ ５．８８％ １．００％ －７．５９％ ０．１５％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５．８７％ １．１９％ －１７．４４％ １．０６％ －８．４３％ ０．１３％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８８％ １．３７％ －７．６９％ １．２５％ ４．８１％ ０．１２％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７．６０％ １．６９％ ５８．６９％ １．６３％ ８．９１％ ０．０６％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２．８１％ ２．０６％ －５２．２０％ ２．４０％ －０．６１％ －０．３４％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

日（合同生效日）起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７．８１％ １．４７％ １９．４２％ １．５２％ －１．６１％ －０．０５％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次月首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

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于次月首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用

投资者可选择在申购本基金或赎回本基金时交纳申购费。投资者选择在申购时交纳的称为前端申购费，投资者选择在赎

回时交纳的称为后端申购费。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 包括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

的养老基金类型， 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 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

案。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人。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为每笔

５００

元。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申购费率如下：

（

１

）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时，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最高申购费不超过

１．５０％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申购费率按

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Ｍ

） 前端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

２

）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时，申购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最高后端申购费率不超过

１．８％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申购

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Ｙ

后端申购费率

Ｙ＜１

年

１．８０％

１

年

≤Ｙ＜２

年

１．５０％

２

年

≤Ｙ＜３

年

１．２０％

３

年

≤Ｙ＜４

年

１．００％

４

年

≤Ｙ＜５

年

０．５０％

Ｙ≥５

年

０．００

（

３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资产。

２

、赎回费用

在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以后，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Ｙ

赎回费率

Ｙ＜１

年

０．５０％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２５％

Ｙ≥２

年

０

注：一年指

３６５

天，两年为

７３０

天，依此类推。

对于投资者在基金退市前持有的原安久基金份额，持有期自《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计算。对于集中申购和日常申购所得的基金份额，持有期自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登记之日起计算。所收取赎回费的

２５％

归入基

金资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结算费、销售手续费等各项费用。

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后，投资者赎回申请的确认按照先进先出原则进行处理。

３

、转换费用

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如

为负数则取

０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或转出基金固定收费金额

注

１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注

２

：本基金暂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转换业务。

关于转换费用的其他相关条款请详见公司网站的有关临时公告。

（三）其他费用

１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２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５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６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中第

１

至

５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

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

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五）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的

３

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六）基金的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

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三、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四、基金托管人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五、相关服务机构

１

、更新了部分直销以及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２

、更新了注册登记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信息。

十、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十一、基金的业绩 更新了最新一期的投资业绩。

二十二、对基金投资人的

服务

更新了对账单规则、短信及资讯服务的内容，更新了电子直销渠道的支持银行及支持业务，详

见招募说明书。

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 更新了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

日期间本基金的公告信息。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